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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【入場前戶外表演場隊伍排列】
（一）系所隊伍統一面向雲起樓方向，系所引導排在最前面第一位，畢業生請

以每路縱隊10人方式排列；開始行進入場時，皆以一路縱隊前進就坐。
  （二）系所隊伍排列，分為二個大正面橫列：
        第一正面： 

文學系、人類學系、生命學所、藝術學所、哲學系、宗教學系
、歷史學系、政治學系、未來學系、社會學系、經濟學系
        第二正面：
         公共事務學系、傳播學所、管理學所、教育資訊學系、社會教育學所
         心理學系、資訊學系
二、【入場時隊伍排列】

（一）路線說明：從戶外表演場行經113教室旁走廊，再由場中走道到達第30排開始分散系所隊伍就坐。

   1.「走左線入場者」文學系、政治學系、經濟學系。
   2.「走中線入場者」人類學系、生命學所、藝術學所、歷史學系、未來學系、社會學系、公共事務學系、傳播學所、教育資訊學系、社會教育學所、心理學系。

   3.「走右線入場者」哲學系、宗教學系、管理學所、資訊學系。

（二）順序：
文學系→人類學系→生命學所→藝術學所→哲學系→宗教學系
→歷史學系→政治學系→未來學系→社會學系→經濟學系
→公共事務學系→傳播學所→管理學所→教育資訊學系
→社會教育學所→心理學系→資訊學系。

三、【出場時隊伍排列】
（一）路線說明：由校長引領從中現行經第20排後方，從雲起樓一樓川堂行進「校園巡禮」項目，開始行進入場時，皆以一路縱隊前進。
（二）順序：
人類學系→生命學所→藝術學所→歷史學系→文學系→哲學系
→未來學系→社會學系→宗教學系→公共事務學系→傳播學所
→政治學系→管理學所→教育資訊學系→社會教育學所→心理學系
→經濟學系→資訊學系
※若逢下雨天時，請各系所依入場順序，從雲起樓218教室外，沿著走廊以順時鐘方向前後排列，超過20人以上畢業生之系所，請成四路縱隊；開始行進入場時，皆以一路縱隊前進就坐。






